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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公告

呼和浩特市商贸职业培训学校：
本院受理彭敏（呼劳人仲字〔2024〕821

号）劳动争议一案，因与你公司无法联系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

五条、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》第二

十条的规定，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

裁申请书副本、答辩通知书及开庭通知

书。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

送达。本院定于2024年10月11日上午9时

在本院2号仲裁庭（呼和浩特市新华东街奈

伦国际 B 座 1303 室）开庭审理此案。请准

时参加庭审否则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。领

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 20日之内，逾

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。

特此公告

呼和浩特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
2024年9月10日

■ 公告

贺义全：
你因不服被申请人呼和浩特市公安局

交通管理支队作出的呼公（交）行罚决字

〔2024〕1501002900432935号《行政处罚决定

书》，于2024年6月27日向呼和浩特市人民

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已依法受理并

于 2024 年 8 月 25 日作出呼政行复决字

〔2024〕166号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的

规定，维持被申请人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

通管理支队作出的呼公（交）行罚决字

〔2024〕1501002900432935号《行政处罚决定

书》。你如对该行政复议决定不服，可以自

本复议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有

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

的规定，现向你公告送达呼政行复决字

〔2024〕166 号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。自本公

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

联系人：呼和浩特市司法局行政复议

三科，电话：6649575。
特此公告

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
2024年9月10日

■ 公告

内蒙古味来乳业有限公司：
本院受理申请人李彩云与被申请人内

蒙古味来乳业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，已

审理终结。限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

来本委领取（玉劳人仲终字［2024］320 号）

仲裁裁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对本裁决

不服的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人民法

院起诉，期满不起诉的，裁决书发生法律效

力。

特此公告

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
2024年9月10日

■ 公告

内蒙古赫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一台星

越 L商品车，配置：天际版，颜色：极光银，

车架号：LB37852Z3RS105848，在运输过程

中发车剐蹭，导致车顶划伤严重，公示此车

辆为质损车。

内蒙古赫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

2024年9月10日

■ 遗失声明

呼和浩特市瑞安危险品货物运输有限

责任公司将蒙A72340（黄色）车辆营运证注

销，营运证号：150106000352，特此声明。

鄂尔多斯市希曦教育咨询有限公司

（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150602MA0PQBQK0E；法定代表人：徐

翠林）不慎将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，声明作

废。

不慎将陈志康《出生医学证明》丢失，

出生证编号：l150085819，声明作废。

不慎将张可心《出生医学证明》丢失，

出生证编号：I150114761，声明作废。

本 人 张 海 伟 ，身 份 证 号 ：

152801197510075616，由于疏忽不慎将呼

和浩特恒大城 23号楼二单元 702号房的收

据 丢 失 ，（收 据 金 额 ：236333 元 ，票 号 ：

719276），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与内蒙古鲁

桥置业有限公司无关，特此声明收据作废。

于雯《出生医学证明》，性别：女，于

2009 年 4 月 29 日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出

生，父亲：于建东，母亲：宋秀清，出生证编

号：J1007847，声明作废。

扎鲁特旗中顺加油站将公章，编码：

15052610009537； 财 务 章 ， 编 码 ：

15052610009538；法人章（郝佳亮印），编码：

15052610009539丢失，声明作废。

2024年9月10日

■ 法院公告

赵波：
本院受理原告内蒙古景晟房地产有

限公司诉被告赵波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

一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公告向你送

达本院（2024）内 0207 民初 3217 号民事判

决书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

民事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
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之日

起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并

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

副本，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，上诉于

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，逾期本判决即发生

法律效力。

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
2024年9月10日

■ 法院公告

安丽红、赵辉：
本 院 受 理 的（2024）内 0207 民 初

4278 号原告内蒙古众昕物业服务有限公

司与被告安丽红、赵辉物业服务合同纠

纷一案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该案的

民事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

书及开庭传票。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
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

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并定于举证

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3 时（遇法定节假日顺

延）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

法缺席审理。

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
2024年9月10日


